关于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位授课教师：
新学期开学在即，为确保各项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平稳顺利、安全有序进行，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本学期研究生教学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教学时间安排
1.本学期于2025年9月15日（周一）起全校正式上课，2026年1月19日（周一）起放寒假。本学期共18周，教学周16周，停课复习、考试2周。
2.节假日安排根据校历执行。国庆节及中秋节2025年10月1日至8日放假调休，共8天；2025年9月28日(周日)、2025年10月11日(周六)上班，分别补周三和周四的课；元旦放假及调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2026年节假日安排另行通知。教工路校区与下沙校区一致。
[bookmark: OLE_LINK1]3.公共教学楼教室开放时间为：每天7:00-22:00，师生需保持教室清洁，课前开窗通风，确保室内空气流通。本学期每节课课堂教学时间为45分钟，具体安排见《浙江工商大学上课时间表（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附件1）。教工路校区教学作息时间与下沙校区一致。
[bookmark: _GoBack]4.研究生课程第1周原则上完全按照课表进行，研究生院将组织督导对下沙、教工路校区进行研究生教学情况巡查。
第2周开始，如有授课调整需求，教师可在研究生综合信息系统中申请调停课。调停课应至少提前一天在系统申请，并与学生沟通好。
二、教学运行工作安排
1.课表及点名册查询  
任课教师登录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点击“培养管理”→“我的开课查询”，选择学年和学期，可查看本人该学期的任课课表，也能自行下载研究生点名册；点击“排课课表”选择专业，可以查询到各个专业课表。
2025级新生第一学期专业选修课原则上第6周开始上课（选修课的名单待学生个人学习计划提交审核通过后即可出现），研究生全校公选课原则上第8周开始上课。
2. 课程归档材料
2024-2025-2学期的课程材料还未归档的，请课程负责人于9月19日前将相关材料提交至环境楼332。
相关教学档案提交要求如下：
   （1）成绩登记表：核对无误后再提交打印，一式三份，各任课教师签字后提交。
   （2）考场场情况填报单：考场场情况填报单及考场安排表（含考生签名）一同上交。
   （3）考试试卷：考生试卷，样卷A、B(已提交的老师不用重复提交），标准答案（A、B卷）。
   （4）考查课程：课程论文。
   （5）其他支撑课程考核的相关材料（学院存档）。
   （6）授课提纲（学院存档1份）。
3.缓补考安排
学院安排好补考后通知学生，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录入（成绩管理——成绩补录）并打印补考成绩登记表（一式三份）及课程存档材料交学院存档。具体提交时间根据补考安排另行通知。
[bookmark: _Hlk75863608]4.2025级个人学习计划制定
2025级新生须在征求导师意见后于9月15日--9月19日完成“个人学习计划”即网上第一轮选课（选修课），操作步骤详见附件4。9月20日开启第二轮选课，学院针对学生少于6人的选修课要进行调整（新开专业选修课开课人数不少于4人），10月15日选课结束，学生在网上递交确认，打印《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一式二份（导师签字），于10月17日前交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一份本人留存、一份交学院）。
特别提醒：
（1）个人学习计划以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为制定依据，具体详见各学院培养方案。每个专业的学位课、必修课是必选的，选修课需要和导师商量后确定。
（2）凡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学科类别判定）入学的研究生，需在导师指导下增选两门研究生选修课。补修课程计算学分，但不纳入最低总学分范畴。具体请参照专业培养方案里的跨专业要求执行。
（3）授予学位的条件：1．学位课成绩须达到或超过70分；2.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根据学院相关规定。3.学位授予其他要求详见《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4）《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研究生课程成绩不及格的（含学位课不到 70 分）可以在下一学期开学一个月内补考，补考后仍不及格的课程一律重修。擅自缺考者，课程成绩以零分计入学籍档案，不得补考，可申请重修。
（5）研究生在校期间需遵守《浙江工商大学考场规则》（浙商大教〔2023〕110 号），违反考场纪律者，该课程成绩计为零分，经教育表现较好，在毕业前对该课程予以重修机会。所选课程未办理退选手续，又无故不参加考试者，作零分处理，不得补考。
（6）新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个人学习计划，需经学院审核通过。第二学期起开学两周内经导师同意可办理选修课增退选手续，且可以跨专业选课（若选修其他专业的学位课，按学位课70分及格线标准执行）。为优化毕业课程审核环节，所有选修课增退选，学生需要同步修改个人学习计划。
三、课程教学安排
1.本学期研究生课程采用常规（线下）教学模式，继续推进“互联网+”教学，鼓励符合条件的课程采用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其中，采用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见面课（课堂讲授、互动研讨等）学时原则上不得少于该课程总学时的50%，过程考核占课程总成绩比例不低于40%，并在每学期及时与研究生教学办报备。具体授课方式需在课程授课提纲中明确标注且上传系统。本学期起，如任课教师需要，可选择激活课程使用学习通APP。（操作手册详见附件2）
2.做好课程思政建设，每门课程的授课提纲中要明确课程蕴含的育人元素以及德育教学的切入点及其实施路径。请任课教师于开学9月22日前完成教学大纲更新以及授课提纲上传任务（见附件3、4）。（教学大纲上传：培养管理——课程查询维护；授课提纲上传：培养管理——我的开课查询）
四、实践教学安排
如有外出实践教学计划的课程，请有关教师及学院严格遵守学校相关要求。除落实接待单位外，任课教师需提出申请并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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